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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

副总经理全衡先生的辞职报告。全衡先生因公司内部管理分工变化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

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全衡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全衡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

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全衡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6,000股，其原定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辞职后，全衡先生将继续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其不存

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全衡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全衡先生在任期

内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000785 证券简称：居然智家 公告编号：临2026-007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

何勇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由于个人工作调整，何勇先生提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其原定任期至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何勇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以上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何勇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做好离职工作交接，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55,399股，何勇先生将继续遵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其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何勇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600135 证券简称：乐凯胶片 公告编号：2026-013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乐凯胶片销售有限公司经保定市竞秀

区行政审批局核准，完成注册地址的变更，并取得换发后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493692052
名称：北京乐凯胶片销售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高新
注册资本：玖佰伍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3年04月16日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乐凯南大街6号397幢
经营范围：销售感光材料、照相器材、磁记录材料、彩扩设备、建筑材料、机械设备、文化

用品、化妆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通讯设备、新能源材料、光伏设
备、锂离子电池设备、光学膜类、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及辅助设备、卫生用品、塑料制品;摄
影、彩色扩印;机械设备维修;经济贸易咨询(不含投资);国内贸易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近日，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刘安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刘安先生因达到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刘安先生将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姓名

刘安

离任职务

副总经理

离任时间

2026年2月28日

原定
任期到期日

2026年6月26日

离任原因

退休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刘安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刘安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公司董事会谨对刘安先生在担任公司高管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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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3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寿纯先生
2026年2月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3月2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日09:15-

0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3月2日0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工业园区（城东）公司三楼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1人，代表股份447,422,1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1.99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384,75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71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8 人，代表股份 62,671,4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28%。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28人，代表股份47,172,0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8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人，代表股份 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27人，代表股份47,171,3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6%。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王寿纯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4,585,733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4,335,640股。
1.02选举王寿恒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4,585,224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4,335,131股。
1.03选举姜建平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4,585,229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4,335,136股。
1.04选举王清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4,585,723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4,335,630股。
1.05选举许士卫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3,535,531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3,285,438股。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得票数均超过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王寿纯先生、王寿恒先生、姜建平先生、王清女士、许士卫
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于丛林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5,776,233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5,526,140股。
2.02选举徐晓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5,776,119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5,526,026股。
2.03选举刘益宏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5,776,617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5,526,524股。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得票数均超过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于丛林先生、徐晓先生、刘益宏女士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447,079,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3%；反对 33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6%；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46,829,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29%；反

对3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7%；弃权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447,103,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8%；反对 31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46,853,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46%；反

对3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8%；弃权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5.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440,824,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53%；反对6,591,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3%；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40,574,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127%；反

对 6,591,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737%；弃权 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5.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440,824,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53%；反对6,591,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3%；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40,574,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127%；反

对 6,591,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737%；弃权 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5.0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447,142,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5%；反对 27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46,892,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73%；反

对2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6%；弃权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依见律师、王阳光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

意见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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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3月2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会
议通知于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结束后，以现场口头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王寿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寿纯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寿恒先生、姜建平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委员组成，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1、战略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董事长王寿纯先生担任召集人，委员为独立董事于丛

林先生和董事王清女士；
2、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于丛林先生担任召集人，委员为独立董事徐

晓先生和董事王斌先生；
3、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刘益宏女士担任召集人，委员为独立董事徐

晓先生和董事王寿恒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徐晓先生担任召集人，委员为独立董

事刘益宏女士和董事许士卫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聘任王清女士为公司总裁。
2、聘任许士卫先生为公司资深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3、聘任刘吉峰先生为公司资深副总裁。
4、聘任冷胡秋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5、聘任曲同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6、聘任孙宁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7、聘任王鸿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

历见附件。
许士卫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能够胜任相关岗位的要求。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且本次提名已征得本人

同意。
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心波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栾娅娜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附件：

简历
1、王寿纯先生：1962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01年 6月创立公司至今，历任公司总经理、总裁、执行董事、党委书记，现任公司董事
长，山东仙东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寿纯先生为中国肉类协会常务理事、中国
民族团结进步协会会员、山东省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王寿纯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201,150,000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曲立荣女士（持有本公司183,600,000股股份）、姜建平先生、王寿恒先生、王清女士、王鸿
先生存在亲属关系，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王寿恒先生：1971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01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总裁，山东仙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山东仙润食品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山东仙润禽业有限公司董事兼
经理、牟平区大窑街道仙鼎滨海城党委书记。

王寿恒先生为烟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潍坊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牟平区第
九届政协委员、山东省畜牧协会常务理事、烟台市工商业联合会第十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王寿恒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寿纯、曲立荣夫妇及姜建平先生、王清女士、王鸿先生
存在亲属关系，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
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姜建平先生：197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01年6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副总裁、资深副总裁、执行总裁，山东仙
坛鸿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现任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山东仙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牟平区大窑街道仙鼎滨海城党委副书记。

姜建平先生为山东省饲料行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畜牧兽医学会饲料专
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省饲料行业协会饲料原料技术专业委员会和饲料加工工艺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姜建平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寿纯、曲立荣夫妇及王寿恒先生、王清女士、王鸿先生
存在亲属关系，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
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王清女士：1986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曾就职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烟台市边防支队、烟台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2022年
1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执行总裁，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兼计划采购事业部
总经理。

王清女士为烟台市牟平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山东省女企业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畜牧协
会肉鸡分会副会长、烟台市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三届）理事、牟平区志愿者协会会长等。

王清女士控股的山东仙东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5,500,093股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王寿纯、曲立荣夫妇及姜建平先生、王寿恒先生、王鸿先生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 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5、许士卫先生：1971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01年 6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现任公司董
事、资深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兼财务管理事业部总经理。许士卫先生为牟平区第十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许士卫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
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

许士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许士卫先生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35-4658717
电子邮箱：xtzq@sdxiantan.com
通讯地址：山东烟台牟平工业园区（城东）
邮政编码: 264117
6、刘吉峰先生：198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中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18年5月加入公司，历任山东仙坛鸿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山东仙坛清食品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资深副总裁兼食品生产事业部总经理，山东
仙坛仙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山东仙坛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刘吉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
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7、冷胡秋先生：1979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毕业于太原理工
大学，获法学学士和管理学学士双学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年9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
行政部经理、行政总监、董事长助理、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副总裁兼人
文行政管理事业部总经理。冷胡秋先生为牟平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牟平区中华职业教育社
副主任。

冷胡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
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8、曲同欢先生：1985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10年2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采购经理、采购副总监、采购总监、食品营销事业部副总
经理、食品营销事业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兼食品营销策划事业部总经理。

曲同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
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9、孙宁先生：1983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曾就职于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1月加入公司，曾任公司总裁助理，现任
公司副总裁兼种禽事业部总经理。

孙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
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10、王鸿先生：199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23
年2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人文行政管理事业部副总监、副总经理，食品生产事业部副总经理、
山东仙坛鸿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山东仙坛鸿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经理、山东王小仙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山东仙东控股有限公司监事。王鸿先生为烟台市
预制菜协会副会长。

王鸿先生参股的山东仙东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5,500,093股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王寿纯、曲立荣夫妇及姜建平先生、王寿恒先生、王清女士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 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
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11、王心波女士：197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0
年7月加入公司，曾任公司证券事务部副经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王
心波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

王心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心波女士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35-4658717
电子邮箱：xtzq@sdxiantan.com
通讯地址：山东烟台牟平工业园区（城东）
邮政编码: 264117
12、栾娅娜女士：198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21

年4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行政经理、行政副总监、内审部副总监，现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
栾娅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3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4月26日召开的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及2025年5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授信规模
及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
85.23亿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4月 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近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温岭支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欧聚
合”）与广发银行温岭支行之间签署并生效的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
述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亿元，本次担保为原担保合同到期续签。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利欧聚合”）
成立时间：2016年9月28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柯瑨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万昌中路806号青商大厦2201室（仅限办公用）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平面设计；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个人商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咨询策划服务；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
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温岭市东部新区金塘北路2号中小企业孵化园A
区千禧邻里中心一号楼一楼109室（自主申报））

2024年，利欧聚合实现营业收入706,578.03万元，净利润-3,049.08万元。截至2024年12
月31日，利欧聚合资产总额为298,226.77万元，净资产为53,705.29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
据）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乙方）：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
债务人：利欧聚合广告有限公司
为担保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乙方愿意向甲方提供保证。担保合同的主合同为债权人和

债务人于2026年2月12日至2027年2月10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修订或补充（包括
但不限于展期合同、该合同中“授信额度续做”条款中的原授信合同）。

1、最高债权额
担保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
2、保证方式
担保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
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

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
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4、保证期间
担保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果甲方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人

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保证期间内，甲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乙方承担
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
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此次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自身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开展业务，符合上

市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担保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损
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285,890.5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度合并报表）的22.18%。其中，涉及金融机构的实际担保余额
为219,941.0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度合并报表）的17.07%；涉及数字
营销业务合作的实际担保余额为65,949.4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度合
并报表）的5.1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4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已回购股份不超过135,435,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六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0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6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
末的减持进展情况。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减持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回购股份数量为67,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9%，成交最高价为6.77元/股，成交最低价为5.64元/股，成交均
价为6.01元/股，成交金额为402,579,575.07元。

二、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公司已回购股份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风险，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等具体情形决定实施对应股份减持计划，对应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
性。

2、公司将在本次减持已回购股份期间内，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2531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2026-008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额超过2024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0%；
● 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 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苏州天顺风能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申请新增授信1.54亿元，
累计总授信3.41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非融资性保函、国内
信用证等业务。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他授信情况详见2026年1月17
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被担保方及担保金额在以上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会再次审议。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04月25日、05月17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5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及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苏州天顺风能设备有限公司
1、注册时间：2006年11月27日
2、注册地点：太仓经济开发区宁波东路28号
3、法定代表人：严俊旭
4、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风力发电成套设备及零部件的设计、组装、制造、加工及销售等；
6、与担保人的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09月30日（未经审计）

431,015.2324
293,129.8112
137,885.4212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02,755.8480
-1,340.0473
-1,005.0355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370,115.3980
221,224.9414
148,890.4566

2024年度（经审计）

122,665.1673
6,776.7643
7,545.0804

8、经查询，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方：苏州天顺风能设备有限公司
1、担保方：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融资机构/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3、担保方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担保额度：新增1.54亿元，累计总担保额度为3.41亿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其他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文件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产

生负面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担保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根据担保实际发生情

况在担保范围内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及对该等文件的任何修订、变更和/或补充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额累计为141.0465亿元，占公司2024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158.05%，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3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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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诉讼进展的

自愿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出具生效民事判决书；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5,525.0076万元补偿款及违约金等；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案件判决已生效，目前进入执行阶段，但公司收回相应补偿款

的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如期后收回相关补偿款的，
将增加公司当期损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期，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天顺风能设备有限公
司（简称“苏州天顺”）收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粤04民初593号《民事判
决书》及《裁判文书生效证明》，现将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南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南通实业”）承诺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天顺（珠海）新能源有限

公司2016至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未达标，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天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于2020年9月开始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向
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南通实业支付业绩承诺未达标的补偿款，均被法院以诉讼主体
不适格为由，驳回起诉。2025年10月，公司更换诉讼主体为苏州天顺，就南通实业未达标业绩
补偿金额，再次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业绩承诺具体情况及诉讼进展详见2022年7月14日发布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追认控股孙公司业绩承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2022年9月24日发布
的《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公司半年度及年度定期
报告。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根据《民事判决书》，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南通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州天顺风能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补偿

款人民币55250076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为：以人民币55250076元为基数，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
2020年7月1日起计至实际偿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法律文书已生效，进入执行阶段。公司收回相应补偿款的时间尚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如期后收回相关补偿款的，将增加公司当期损
益。此外，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即使本次案件已生效，但不排除南通实业提起其他法律救济措
施的可能性。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2025)粤04民初593号《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裁判文书生效证明》。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3月03日


